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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简要内容：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股份”、“公司”）

拟向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融信”）收购昆明丰泰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丰泰”、“标的公司”）的 44.6154%股权，交易对价 29.00

亿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此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北融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向北融信购买其通过信托计划持有昆

明丰泰的 44.6154%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昆明丰泰的 44.6154%的股权，

昆明丰泰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出具的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91 号《昆明丰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资产评估报告》，标的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650,264.08 万元人民

币，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标的 44.6154%股权

对应的评估值为 290,117.92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 44.6154%股权的

最终作价为 29.00 亿元人民币。 



本次购买的有关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等。 

2、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暨对外投资的

议案》，同意向北融信购买昆明丰泰 44.6154%股权。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14,5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黄雪忠 

5、设立时间：1996 年 1 月 29 日 

6、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北侧浩铭财富广场 A 座 1608 

7、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北侧浩铭财富广场 A 座 1608 

8、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03001924099774 

9、主营业务：股权投资 

10、交易对方北融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交易对方北融信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股权：北融信现时通过信托计划持有昆明丰泰的 44.6154%的股权。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昆明丰泰 44.6154%的股权。 

2、标的公司名称：昆明丰泰投资有限公司 

3、设立时间：2006 年 6 月 12 日 

4、注册地：昆明市环城南路 668 号云纺东南亚商城 A 幢 22 层 A2203 号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的财务情况（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8 月 31 日/2021 年

1-8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资产总额 1,907,605,971.80 1,962,484,313.63 

负债总额 186,905,326.22 174,493,223.26 

净资产 1,720,700,645.58 1,787,991,090.37 

营业收入 163,777,500.52 241,886,556.35 

营业利润 57,143,725.68 129,537,879.58 

净利润 41,393,437.39 124,865,988.22 

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1]0016425 号审计报告，对上述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 

（三）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鹏信资评报字[2021]第 S191 号《昆明丰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昆明丰泰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

准日 2021年 8月 31日的评估值为 650,264.08万元，其中：资产总额账面值 114,377.36

万元，评估值 650,264.08 万元，评估增值 535,888.60 万元，增值率 468.53%；负债

总额账面值 1.88 万元，评估值 1.88 万元，评估增值 0.00 万元，增值率 0%；净资产

账面值 114,375.48 万元，评估值 650,264.08 万元，评估增值 535,888.60 万元，增值

率 468.53%。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减值 增减率 

流动资产  4,785.63   4,785.63   -             -  

非流动资产  109,591.73   645,480.33   535,888.60  488.99% 

资产总计  114,377.36   650,265.96   535,888.60  468.53% 

流动负债  1.88   1.88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1.88   1.88   -    - 

股东权益总计  114,375.48   650,264.08   535,888.60  468.53% 

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作为股权转让的价格参照，标的 44.6154%股权对应的评

估值为 290,117.92 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 41.6154%股权的转让价格

为 29.00 亿元。 

（四）标的公司的其他信息 

标的公司昆明丰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 方（受让方）：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转让方）： 深圳市北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成交金额：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鹏信资

评报字[2021]第 S191 号《昆明丰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标

的 100%股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650,264.08万元人民币，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以上述评估值为基础，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标的公司 44.6154%股权的

最终作价为 29.00 亿元人民币。 

2、支付方式：将以双方均认可的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3、交付和过户时间：本协议签署后 30 个工作日内，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应转

让给甲方并办理完毕工商登记。 

4、双方同意，股权转让款应在本次交易交割前完成支付，同时下述先决条件的

完成是本次交易交割之前提： 

(1) 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批准本次交易； 



(2) 乙方已根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批准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 

若本次交易未取得上述批准，则本协议未生效，双方可以协商解除本协议并退

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5、过渡期 

（1）双方确认，本协议项下的过渡期间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至本次股权转让办理

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2）过渡期间内，乙方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之规定，履行中国法律、标的公司章

程以及标的公司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与义务，不得损害标的

公司和甲方的任何利益。 

（3）过渡期间内，乙方对标的股权以审慎尽职的原则行使股东权利、享有相关

资产权益、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 

6、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经双方各自内部有效决策程序审批通过

后生效。 

五、涉及购买资产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本次交易收购的标的资产为昆明丰泰的股份，标的公司的原有员工与昆明丰泰

的劳动关系不变，因此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亦不涉及土地租赁情况。 

2、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3、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

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继续与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保持独立。 



六、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昆明丰泰股权的目的是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促进公司未来发展。 

本次收购股权完成后，公司不对标的公司形成控制，无需合并会计报表，公司

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对收购的股权进行核算。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无。 

八、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昆明丰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1]

第 S191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